江永高泽源国有林场
林地承包经营具体操作细则

为顺利实施国有林地经营承包办法，真正体现公开、公平、公正落实林地经营主体，结合林场实际，特制定本操作细则。

一、区划

凡是本年度底或下年度初能够更新造林的采伐迹地或其他宜林地等一并统一区划，造林单元的面积以万分之一的勾绘图计算，双人员核实为准，少于4.5亩的以实测面积为准。

二、确定造林单元上交基数的参考因素及分类
1、立地条件：好（A1）、中（A2）、差（A3）

2、集材地远近：近（3公里以下B1）、中（3—5公里B2）、远（5公里以上B3）

3、护林防火难易程度：易（C1）、中（C2）、难（C3）

三、上交基数确定的区间范围
1.4——4.0立方米/亩

四、上交基数参考因素分类组合对照确定表

A1B1C1——4.0      A1B1C2——3.8      A1B1C3——3.2
A1B2C1——3.6      A1B2C2——3.4      A1B2C3——2.8
A1B3C1——3.2      A1B3C2——3.0      A1B3C3——2.4
A2B1C1——3.5      A2B2C1——3.1      A2B3C1——2.7
A2B1C2——3.3      A2B1C3——2.7      A2B2C2——2.9
A2B2C3——2.3      A2B3C2——2.5      A2B3C3——1.9
A3B1C1——3.0      A3B1C2——2.8      A3B1C3——2.2
A3B2C1——2.6      A3B2C2——2.4      A3B2C3——1.8
A3B3C1——2.2      A3B3C2——2.0      A3B3C3——1.4
特别造林地块上交基数由场领导集体研究确定。
五、公示及期限
将年度须更新造林单元的基本情况（分场、林班、小班、小地名、四至界限图、立地条件、集材地远近、护林难易、上交基数等）进行全场公示，公示期限为半个月。
六、申请：公示无异议后，采取分造林单元书面申请报名并一次性交清造林押金。

七、最终经确认林地经营承包人：同一造林单元申请报名2人及以上的，组织公开竞标方式确定经营承包人；同一造林单元只有1人申请报名的，申请报名人即为最终经营承包人。
八、签订合同

从确定承包人起半个月内须签订书面合同存档。
九、组织领导

组  长：林场主要负责人

副组长：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林改办主任

成  员：甘永华、李高云、老职工代表1名等七人组成。

附：高泽源林场林地经营情况公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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